
从“小家”到“大家”

李明远从事审计工作， 早在

1998 年， 才 28 岁的他就用自己的积

蓄加上父母的资助全款购买下了人生

中的第一套房产。

第二年， 通过朋友的介绍， 李明

远结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孙毓。 孙毓

在一家企业做行政工作， 温柔体贴，

让经常奔波在外的李明远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 相识一年后， 两人步入了婚

姻殿堂。

2002 年， 儿子小浩的出生为这

个家庭增添了无数欢笑。 随着孩子日

渐长大， 原本宽敞的两居室也显得局

促起来。 2016 年， 夫妻俩商量后决

定置换一处面积更大的房产。

于是， 李明远卖掉这处婚前购买

的房子拿到 450 万元， 加上夫妻共同

的积蓄 100 多万元和双方父母资助的

近百万元， 凑出 650 万元购置了一套

三室两厅的电梯房， 产权登记为夫妻

两人和儿子小浩共有。

家庭出现裂痕

经过一番等待后拿到新房并装修

完毕， 一家人欢天喜地搬入了宽敞的

新居。 为了多些收入， 李明远开始更

加积极地参与外地的审计项目， 常年

在外出差。 由于对家庭疏于照顾， 孙

毓多次表达不满， 甚至表示要离婚。

为了安抚妻子， 李明远尽可能调

整工作安排， 减少出差次数， 实在脱

不开身的就选择离家较近的项目， 为

此推掉了很多重要项目， 收入也有所

下降。

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夫妻关系

倒是有所缓和， 生活也重归平静。

然而， 从 2020 年开始， 孙毓的

态度又变得冷淡， 经常为了小事发脾

气。 李明远尝试沟通， 但孙毓总是对

他一通数落。

2021 年春天， 孙毓再次提出离

婚， 但李明远坚决不同意， 认为夫妻

之间没有原则性的矛盾， 只是沟通存

在问题。 执意离婚的孙毓向法院提起

诉讼。 经过审理， 法官认为双方结婚

多年， 确有感情基础， 只是因生活琐

事产生矛盾， 并未达到感情破裂程

度， 判决不准离婚。

李明远此时还不知道， 孙毓坚决

要离婚的原因其实远非他认为的这样

简单。

真相令他震惊

孙毓虽然没有上诉， 但夫妻关系

已经名存实亡。 孙毓以“需要照顾年

迈父母” 为由搬回了娘家居住。

此时儿子小浩也已考入大学， 家

中只剩下李明远一人。

2023 年夏天， 孙毓再次起诉离

婚。 这一次， 心力交瘁的李明远已经

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同意了离婚。 然

而， 在财产分割问题上， 李明远提出了

异议。 由于家中财务一直由孙毓管理，

他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 要求

查询孙毓的银行流水。

调查结果令他震惊。

在调查到的银行流水中， 李明远发

现多笔 520 元、 1314 元的转账， 还有

酒店消费记录。 这让李明远心中一震，

或许一切早有迹象， 只是自己不愿相

信。

李明远委托律师再次向法院申请调

查令， 查询到两年内孙毓有 16 次酒店

开房记录， 甚至查到部分监控录像。 在

一段酒店走廊的监控视频中， 可以清晰

地看到妻子孙毓和一名男子亲昵地手挽

手走进房间， 一个多小时后又独自离开

……

2024 年年初， 法院基于孙毓的过

错行为， 判决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

李明远予以适当多分。 但由于房产登记

在三人名下， 法院告知需另案处理分割

问题。

照顾无过错方

出乎李明远意料的是， 孙毓不仅对

过错认定提起上诉， 还与儿子小浩一起

将他告上法庭， 要求分割房产， 由她和

儿子小浩各得三分之一的份额。

庭审中， 孙莉否认自己存在过错，

反而认为是李明远长期不顾家庭， 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 自己才是受害者， 而儿

子小浩也站在母亲一边。

李明远则指出： 第一， 购买这处房

产的主要资金来自李明远婚前财产的转

换， 650 万元房款中有 450 万元来自其

婚前房产出售所得； 第二， 孙毓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不忠行为， 是导致婚

姻破裂的主要原因； 第三， 儿子小浩购

房时尚未成年， 实际并未出资。

法院经审理查明， 购房款中确有

450 万元来源于李明远婚前财产， 200

万元来源于夫妻共同积蓄和双方父母的

出资。 虽然房产登记为三人共同共有，

但考虑到出资来源和贡献程度， 不应简

单平均分割。

2025 年， 法院对房产分割案作出

判决。 基于小浩在购房时并未出资， 其

所享有的产权份额为父母对其的赠与，

酌情将小浩的产权份额调整为 10%， 剩

余部分为夫妻共同财产。 结合房屋的出

资来源、 婚前房屋售房款占房屋总价的

比例， 可以得出李明远对于房屋的贡献

明显大于孙毓的结论， 再根据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需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 酌情

确认孙毓享有房屋产权份额的 30%， 李

明远享有 60%。

这场“离婚大战” 就此落幕。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严婷 张阳

  在夫妻因离婚引发的纠

纷中， 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财

产分割的争议。 那么， 对于

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主要

考虑哪些因素呢？

《民法典》 对于夫妻共

同财产的分割问题， 在第一

千零八十七条做出了原则性

规定：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

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

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

的具体情况 ， 按照照顾子

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

原则判决。

本案中， 法院认定孙毓

在婚姻中存在过错， 因此李

明远作为无过错方应当予以

照顾， 获得多分财产。

同时， 小浩和孙毓作为

子女和女方， 也应当根据上

述规定予以照顾。

因此， 如果仅依据 《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的

分割原则， 李明远难以获得

60%的房产份额。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 （二 ）》 第五条和第

八条对于一方约定房屋过户

给另一方以及父母资助购房

情况下的离婚房产分割进一

步做了规定， 并提出了 “综

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

子女情况、 离婚过错、 对家

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

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的分割

原则。

其中， “对家庭的贡献

大小” 就包含对家庭财产的

出资贡献大小。 本案中， 李

明远分得 60%的房产份额 ，

体现出法院对于出资贡献的

考量。

至于小浩最终分得 10%

的房产份额， 法院显然考虑

到小浩并未实际出资而是基

于受赠取得房产份额这一情

况。

本案涉及确定离婚过

错、 房产出资贡献等核心问

题， 法院在审理时， 需要考

虑的因素较多。

对于出资贡献如何考

量， 司法实践中并无严格的

比例计算标准， 但本着公平

公正的原则， 当事方提出的

合理诉求往往更容易被法院

和其他当事人所接受。

共同财产分割

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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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上海，夏日的梧桐树下光影斑驳，李明远与妻儿
站在他们刚花 650 万元买下的房子前拍了一张合照，照片里，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

谁能想到，仅仅八年后，曾经誓言相守终身的人却要对簿
公堂，为了谁是导致离婚的过错方，以及如何分割这套曾经承
载着家庭幸福的房产而争得面红耳赤。

“小家”变“大家”

夫妻关系却破裂

妻子存在过错

丈夫获较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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